
山东金汇丰科技有限公司

2000 吨/年锂电池新材料项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说明

1 概述

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是通过对山东金汇丰科技有限公司 2000 吨

/年锂电池新材料项目项目及所在区域有关环境问题的调查，获取公

众对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，强化社会监督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要求，调查形式主要包括：张贴信息公告、网站公示、报

纸公示、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、收集调查表等；调查内容主要分为

第一次公众参与调查和第二次公众参与调查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我单位（山东金汇丰科技有限公司）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委托

环评单位，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网站

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。

第一次公告内容主要有：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

联系方式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评工作程

序和主要工作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

式，公告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。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

我单位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网站

（http://www.sdhfsh.com/）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。山东金汇

丰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网站属

于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外网网站，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公示截

图如下：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首次公告期间，未收到民众的电话、邮件、书面信件或其他任何

关于本项目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在报告书基本内容编制完成以后，我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6 日至

2022 年 1 月 19 日通过网络、报纸和信息屏三种方式同时进行第二次

公众参与公示，公示内容主要包括：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
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（二）征求意见



的公众范围；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

方式和途径；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，并公开环境影响报

告书征求意见稿。公示方式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我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在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网站

（http://www.sdhfsh.com/）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，并附公众

调查表和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链接。山东金汇丰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山

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网站属于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

限公司外网网站，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公示截图如下：

3.2.2 报纸

我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和 2022 年 1 月 13 日在《桓台大众》

刊登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，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两次公示。桓台大众



属于桓台县当地知名公共纸质媒体，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报纸公示照

片如下：

第一次公示



第二次公示

3.2.3 张贴



我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在东果里村、西

龙村、东义和村、果里镇府进行项目公示。照片如下：

果里镇政府 东果里村

西龙村 东义和村

3.3 查阅情况




